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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s，FIT）是對再生能源價格之補貼，

這是國際上常見的、也是我國主要的減碳經濟工具，然而，多數經濟學家認為

對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氣候變遷，最有效的補救措施是碳稅及能源稅，但是，

我國政府卻長年不採行碳稅或能源稅，僅採用FIT，主要原因是行政與立法部門

都擔心碳稅或能源稅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負面衝擊，降低其政治接受度。

本研究目的為在可設定的最大潛在費率下，比較碳稅與FIT兩種減碳經濟工具何

者的減量成效較能做到深度減碳政策目標。本研究首先根據全球減碳目標設定

台灣的深度減碳目標，再比較碳稅與FIT兩種減碳經濟工具的減碳效果，及其對

電力結構、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影響。我們設計多種綠色稅制改革方案，在

政府總稅收不因課徵碳稅而增加的原則下，設計四種碳稅稅收循環方案，包

含：（1）調降營業稅率、個人綜合所得稅率、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2）

增加社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3）定額移轉（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還全

民現金）；（4）定額移轉與調降營業稅率併行。我們應用E3ME總體經濟計量

模型（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global macroeconomic model）進行政策模擬

分析。結果發現：（1）碳稅的節能與減碳效果較FIT大很多，以2030年為例，

相較基準情境，實施碳稅的總發電量減少約30%，FIT僅減少約2%；碳稅的減

碳幅度約46%，FIT則約3.6%；（2）碳稅與FIT都可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碳稅

情境再生能源發電量約250億度，FIT情境只有約166億度；且碳稅情境的再生能

源占比大於FIT情境的占比，分別為15%與7%；（3）FIT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

配有小幅度但負面的影響，而碳稅若搭配各種稅收循環策略都可以促進經濟成

長與提高所得分配公平。最後，根據研究成果我們提出深度減碳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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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newable energy feed-in tariff (FIT) is considered a price subsidy for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This policy tool is commonly seen globally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measure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main reason wh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aiwan always prefer FIT to carbon or 

energy tax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ir fear over thos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that 

taxation may hav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onsequently, 

low public acceptability. Nevertheless, the majority of economists still regard carbon 

and energy taxes as the most effectiv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resulting from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tax and FIT in meeting the policy target of deep-decarbonization with their 

respective highest possible rates. By doing this, we first determine the carbon emission 

targets for Taiwan based on the global targets and then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policy tools on emission reduction, energy structure of electricity,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For carbon tax simulations, we further incorporate in the 

simulations four potential green-tax reform measures that will recycle the entire carbon 

tax revenue: 1) lower VAT, and enterprise and household income tax rat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accrued to employers; 2) increase in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payments to low-income households; 3) uniform transfers; and 4) combined 

uniform transfers and VAT reduction. We apply the E3ME model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Three significant results emerge. First, the carbon tax is far more effective 

than FIT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 2030, the carbon tax will reduce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30%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while FIT can reduce only 2%. 

Similarly, the carbon tax can curtail 46% of carbon emissions, while FIT can mitigate 

only 3.6%. Secondly, both carbon tax and FIT will increase the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In 2030, that amounts to 25 billion kWh for the carbon tax, and only 

16.6 billion kWh for FIT, which corresponds to 15% and 7% of total generated 

electricity, respectively. Thirdly, FIT will have a negligible yet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However, carbon tax, when coupled with 

tax revenue recycling strategies, do have positiv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n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paper offer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eep 

decarboniz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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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2018年10月發布

的《全球升溫1.5°C報告》(Global Warming of 1.5°C）指出，「若要使地球溫升回到1.5°C以

內，在203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淨排放量，應比2010年的排放量少40%到60%；2050年歸

零」，雖然2050年二氧化碳淨排放量歸零之深度減碳目標尚未成為全球共識，但是，各國對

於碳排量必須減少是有共識的，因此我國也有實施深度減碳政策的必要。我國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逐年快速增加，1990年燃料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 MtCO2e（百萬噸二氧化碳當

量），逐年持續增加，2005年增加至267 MtCO2e，2016年則為279 MtCO2e。面對逐年增加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2015年7月我國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我國「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為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2005年的百分之五十以下」，確立我國因應氣候變遷

減碳的決心。 

為減少碳排放量，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s，FIT）是國際上常見的減

碳政策之一，也是我國主要的減碳經濟工具。FIT是由政府訂定一固定優惠費率保證電力公司

會以這個價格收購再生能源業者所產之電力，使再生能源可以與發電成本較低的高碳排放量

化石能源競爭，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由於電力公司必須以政府訂定的價格收購，成本提

高，因此電力公司會調漲電價，轉由電力消費者負擔FIT的部分費用，國際上的FIT制度皆是

如此，然而，我國現行FIT制度之設計雖然同樣是保證台灣電力公司會以FIT價格收購再生能

源業者所產之電力，但由於我國電價長期受政府干預，使得FIT費用多由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支

應或由台灣電力公司承擔，電價無法反映真實發電成本。 

能源稅（ energy tax）及碳稅（ carbon tax）是經濟學家最為認同的減碳經濟工具

（Cramton et al., 2017, p. 5, 91；Nordhaus & Boyer, 2000；Baker III et al., 2017），能源稅課徵

目的是為了反映耗竭性能源真正成本及使用者付費原則，現今世代使用耗竭性資源會造成未

來世代無法使用資源，因此當代使用者除了應負擔能源生產成本之外，也必須負擔使用者成

本，即現今世代使用一單位的耗竭性資源造成未來世代無法使用資源的機會成本。碳稅課徵

目的則是根據汙染者付費原則，對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建立碳的價格。 

我國自1987年以來對能源稅與碳稅有諸多討論與規劃，惟始終未能立法與執行，2015年

公布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五條第三款明訂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法律與政策

之規劃管理原則之一是「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氣候變

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提供我國實施碳稅或碳費的法源依據，但是由於其

會提高能源價格，使得其政治接受度低，政府迄今仍未推動碳稅或碳費。 



 

《綠色經濟電子期刊》(Green Economy)                                      第6卷，第A1-23頁 | 2020 

doi: 10.6858/GE.202007/SP_6.0001  

 

-A-4-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發行 

由以上討論可知，由於深度減碳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之首個目的在於比較台灣實施碳

稅與FIT對達成2050年二氧化碳淨排放量歸零之深度減碳目標的貢獻程度，據此設定台灣實施

碳稅與FIT方案之最大潛在費率。其次，由於政治接受度之重要性，雖然能源稅及碳稅是公認

的較佳減碳經濟工具，也有法源依據，然而長期以來被視為選票毒藥，政府一再拖延能源稅

及碳稅之推動，迄今僅大力執行政治接受度較高的FIT制度，因此本文另一研究目的在於比較

碳稅與FIT的政治接受度，據此設定的評估方案包括FIT及依據稅收中立原則設計的多種稅收

循環方式碳稅稅制方案，評估比較的指標包括減碳效果、對電力結構、及對總體經濟的影

響，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中尤其重視攸關政治接受度的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等兩個總體經濟指

標。 

 

貳、文獻回顧 

利用經濟誘因來處理汙染所造成的外部性問題，最早可從Pigou（1932）提出對汙染課以

邊際損害成本的稅率理論開始，Baumol & Oates（1975，1988）更指出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汙

染稅的課徵可以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減少污染排放量至最適的程度。應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這個議題上，汙染稅則是將因為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外部成本反映至市場價格，例如課徵

碳稅或能源稅，達到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的，並提高經濟效率。 

在不影響廠商進入或退出市場決策行為的條件下，對汙染課稅與對污染減量補貼相同額

度在短期都能減少汙染排放，達到同等的減量效果（Bailey, 1982），然而，Bramhall & Mills

（1966）、Porter（1974）與Baumol & Oates（1975; 1988）都指出在長期下，補貼雖然可以降

低個別廠商的污染排放量，但由於同時會提高廠商的利潤，吸引廠商進入市場，會使得產業

規模擴大，汙染總量反而增加，因此補貼不是恰當的污染防制經濟工具。 

課稅與補貼都是藉由經濟誘因改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決策行為，進而達到減碳的目標。

就生產面而言，生產成本的上升會帶動技術創新研發與投資，首先，Hicks（1932）提出誘導

創新（induced innovation）的觀念，指出要素價格的上升會誘導技術創新，之後多篇研究文章

檢驗誘導創新假說是否成立（Newell, Jaffe & Stavins, 1999；Popp, 2002；Johnstone, Haščič & 

Popp, 2010），其中，Popp（2002）使用美國1970年至1994年的專利資料發現能源價格與提升

能源效率創新有顯著正相關，Johnstone, Haščič & Popp（2010）則利用25個國家1978年至2003

年的專利資料，發現可以有效促進能源效率創新的政策在不同能源間是有差異的，發電成本

較高的能源例如太陽能，需要較多的補貼或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s）才能

成功誘導創新。其次，Porter（1991）提出的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指出，設計良好且

較嚴格的環境管制不僅能提升環境品質，且能促使創新與進步，提升競爭力。過去文獻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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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制可以促進創新皆有實證研究佐證（Arimura, Hibiki & Johnstone, 2007；Popp, 2003）。

Ambec et al.（2013）回顧波特假說提出後二十年間相關的理論與實證文獻，發現弱波特假說

（the weak version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較嚴格的環境管制能促使企業創新與進步）確實存

在，但是強波特假說（the strong version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較嚴格的環境管制能促使企

業提高生產效率及提高國際競爭力）有不同方向的實證結果。Ambec et al.（2013）亦發現具

有彈性與經濟誘因的環境保護制度，例如能源稅與碳稅，較能夠達到提升環境品質、促使創

新與進步、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結果。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s）被認為是

較有效果的鼓勵再生能源創新技術與發展的政策工具（Bürer, 2009；European Commission, 

2008），但是，關於能源補貼對經濟面或社會面的影響也有諸多疑慮（洪瑋嶸，2018），亦

有研究顯示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具有累退性，不利所得分配，（Grösche & Schröder, 

2014；Nelson, Simshauser & Kelley, 2011）。因此就技術進步誘因而言，補貼也不是恰當的污

染防制經濟工具。 

課稅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是長期以來廣泛討論的重要議題。Pechman & Okner（1974）探

討美國各項租稅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發現當時稅制下的租稅負擔與所得高低是成比例的，

既沒有改善也沒有惡化所得分配的效果。一般認為環境稅具有累退性，Poterba（1991a）認為

汽油稅雖然具累退性，但並沒有過去研究所述具如此高的累退性。課徵碳稅但沒有結合稅制

改革可能會對所得分配有惡化的影響（Poterba, 1991b），因此稅制如何設計至關重要。 

環境稅稅收運用是稅制設計的重要考量，Tullock（1967）首先提出運用環境稅稅收具有

效益的觀念，但未深入討論，直到Tekla（1984）才深入分析此課題，估計美國環境稅收用於

取代部分具有扭曲性的聯邦所得稅或勞動稅之效益，Oates（1993）使用最適租稅理論

（optimal taxation theory）分析環境稅的兩個效果：減少污染排放量、運用環境稅收取代具有

扭曲性租稅以降低其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結論是政府應徵收比僅考量污染防制的環境

稅較多的環境稅收，但是環境稅率之提高或降低則需視環境稅的彈性而定（Lee & Misiolek, 

1986；Oates, 1993）。Pearce（1991）使用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之詞描述環境稅的這

兩種效果，第一重紅利稱為庇古效果（the Pigovian effect），即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品

質，第二重紅利稱為收入循環效果（the revenue recycling effect），即環境稅稅收用於替代扭

曲性租稅所降低其超額負擔。 

自1990 年代開始若干歐洲國家（包括瑞典、丹麥、芬蘭、挪威、荷蘭）開始應用以上的

研究成果，推動綠色稅制改革（green tax reform），也就是在稅收中立的原則（revenue-

neutrality）下，推動三個互補政策：刪減有害環境的價格補貼、引進新的能源與環境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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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現有稅制以消除稅的扭曲，希望藉此讓國家在能源節約、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上達到雙贏

的局面（蕭代基、葉淑琦（譯），1998）。 

針對綠色稅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很多，Hamond et al.（1997）指出，政府課徵碳稅稅

收可用於減免其他具有累退性的租稅，改善對所得分配的影響。Metcalf（1999）使用美國所

得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n income dynamics，PSID）與消費支出調查資料（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S）衡量終身所得，利用投入產出模型模擬分析顯示，碳稅配合調降個

人社會安全捐或所得稅，碳稅的累退性將有大幅度的減緩。而許多實證研究應用CGE模型或

總體計量模型結果顯示雙重紅利是有可能的（Andersen & Ekins, 2009；Beck et al., 2015；

Seung-Joon, Ogawa & Kawakatsu, 2015），但也有研究顯示環境稅稅收用於減低稅費，例如減

徵所得稅，不太可能有第二重紅利效果，認為減低稅費的稅收循環方式雖然可以改善環境稅

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仍無法完全抵免甚至超過達到對經濟的正面效果（Goulder, 1995）。

蕭代基等（2018）應用投入產出模型估計台灣實施綠色稅制改革對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價格、

所得分配及二氧化碳減量等之效果，實證結果顯示，綠色稅制改革方案在稅收中立原則下，

能改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且生產者與消費者價格上漲幅度不大，對

國際競爭力之影響小，可同時達到環境保護、經濟效率、社會公平之目標，也可以達到改善

財政收支、降低累積未償國債餘額的財政永續效果；在支出面，全數稅收均分方案之所得分

配不均度改善幅度較大。林晉勗與林師模（2018）採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發現環境稅在我國可以小幅度改善所得分配，若將稅收循環運

用可以進一步改善所得分配，對於經濟與社會公平面有正面影響，而若針對中低所得階層減

免稅捐可以改善所得分配。 

事實上，政治接受度也是綠色稅制改革的重要考量，由於綠色稅制乃一種新稅種，為提

高其政治接受度，故自1990年以來許多國家將之置於稅收中立的綠色稅制改革（revenue-

neutral green tax reform），使之具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達到雙贏的雙重紅利。為更進一步提

高其政治接受度，除了上述之減免其他具有累退性租稅之外，許多學者提倡採用定額移轉

（lump-sum）的方式，將環境稅稅收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還全民（Baker III et al., 2017），

Klenert et al.（2018）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減碳政策的政治接受度，比較多種碳定價機制

在所得分配、政治信任、以及政策穩定性各方面的差異，結果發現課徵碳稅且採用定額移轉

（lump-sum）的稅收循環方式，較能改善所得分配，政治上較為可行。Chewpreecha & Lee

（2015）應用E3ME模型研究環境政策對日本與韓國所得分配的影響，結果顯示在沒有稅收回

饋下課徵碳稅具有累退性，藉由同比例減徵消費稅、所得稅或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可以增

加GDP，但無法改善所得分配，若是採用定額移轉（lump-sum）將稅收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

還全民，或增加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給付，則有助於改善碳稅的累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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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深度減碳目標 

 為比較評估台灣實施碳稅與FIT對達成2050年二氧化碳淨排放量歸零之深度減碳目標的

貢獻程度，我們依據IPCC《全球升溫1.5°C報告》建議之全球減碳目標，設定我國深度減碳目

標。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在 2014年發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IPCC 

AR5）中指出，若以2100年的碳濃度不超過450 ppm為控制目標，則2050年的全球排碳量

（CO2e）必須限制在2010年排碳量的30%到60%之間。而在 2018年發布的《全球升溫1.5°C

報告》（IPCC SR15）更進一步指出，若要顯著的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我們應將全球暖化的

程度限制在不比工業革命前的全球均溫高出1.5°C。要達到這個目標，IPCC SR15對於全球排

碳量的限制更嚴，在203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淨排放量（net CO2 emissions）應比2010年的排放

量少40%到60%，2050年歸零（net zero CO2 emissions）。 

我們根據IPCC《全球升溫1.5°C報告》之目標來設定台灣的深度減碳目標，也就是以2050

年二氧化碳淨排放量零為目標，我們將台灣201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扣掉當年二氧化碳移除

量，得到2016年的淨排碳量為258 MtCO2e，並從2016年逐年等量遞減至2050年，如表1所

示。 

IPCC SR15的深度減碳目標比我國政府現行減碳目標的減碳程度較高。我國政府現行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為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排放量（約266 MtCO2e）減2％，2025年較

2005年減10％，2030年較2005年減20%，2050年降為2005年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1。而二氧

化碳排放量約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95%，因此我們直接以溫室氣體減量百分比目標作為我國

政府現行減碳百分比目標，並與我們根據IPCC SR15報告所設定的深度減碳目標每隔五年的排

碳量目標比較整理如表1。 

 

表1：台灣深度減碳目標（單位：MtCO2e） 

 
2016 

（歷史值）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淨排碳量目標 

的設定依據 

IPCC SR15 258 227 190 152 114 76 38 0 

我國政府減量規劃 258 261 239 213 193 173 153 133 

 
 

1 2020年和2025年目標是在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訂定的（2018年1月23日行政院核定），2030年目

標是INDC會議訂定（2015年09月17日行政院核定），2050年目標是《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4條規定

（2015年07月01日總統公布）。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266 MtCO2e之資料來源為《2017年中華民國國

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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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背景 

4.1 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 

再生能源固定收購電價制度（feed-in tariffs，FIT）是對再生能源價格之補貼，是國際上

常見的減碳政策之一。與政府補貼再生能源設備不同，FIT是由政府訂定一固定優惠費率保證

電力公司會在固定時間內以這個價格收購再生能源業者所產之電力，使再生能源可以與發電

成本較低的高碳排放量化石能源競爭，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 

FIT制度最早於1978年起源於美國，1990年代歐洲開始實施，目前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或

地區採用。德國是積極實施FIT制度的一個國家，並且透過FIT制度促進再生能源裝置的廣泛

設置與使用，德國自2000年開始實施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EEG），以

固定價格保證收購再生能源電力20年，並訂定再生能源的長期目標，期間配合政府目標與能

源情勢，歷經多次的修法。德國對再生能源政策與法令的大力支持，使得風力發電與太陽能

等再生能源成功發展，德國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比重在2018年為38.2%。歐洲各國也

有實施此制度以發展再生能源的例子（例如：西班牙、捷克、丹麥與荷蘭等）。 

然而，FIT制度也有其缺點，第一，再生能源發電受地形、氣候等因素限制影響，無法持

續穩定發電，為了避免供電系統的不穩定，需要其他能源作為發電備援（ backup 

generator），通常以天然氣協助供電系統的穩定。德國雖然有很高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但

是這也意味需要足夠的其他能源備用容量維持穩定的電力供給。第二，若長期仰賴高於一般

電力市場平均交易價格的法定收購費率，並對再生能源發電業者進行財務補貼，除不利於其

技術之創新外，同時更會進而導致電價持續上漲而不利於終端之電力消費者。因此德國自

2014年以來陸續實施相關措施降低收購費率。 

我國自2009年正式實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來，即採取FIT制度，國際FIT制度都是

將再生能源的採購成本反映到電價上，FIT的費用由民眾負擔，然而，在2019年以前我國卻是

由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支應FIT費用，電價並無反應採用FIT的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我國現行電

價調整程序繁複，依規定由台灣電力公司擬定電價調整方案後，陳報經濟部交付能源局召開

油電價格諮詢委員會議作成建議。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19年之最新統計資料與亞鄰

各國電價資料，2018年我國住宅電價為全球第3低，工業電價為全球第5低，我國電價長期因

選舉等政治因素考量，均未反映真實發電成本，因此我國實施FIT制度的節能減碳效果受到諸

多限制。 

 

 



 

《綠色經濟電子期刊》(Green Economy)                                      第6卷，第A1-23頁 | 2020 

doi: 10.6858/GE.202007/SP_6.0001  

 

-A-9-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發行 

 

4.2 碳稅政策 

我國自1997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專法立法工作，環保署草擬「溫室氣體減量法（草

案）」，於2006年通過行政院審查，函送立法院進行審議，雖進入立法程序，惟始終未能通

過，直至2015年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立法院三讀通過，2015年7月

總統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我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2050年降為

2005年的50%，第五條之三明訂「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以因應

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會公益」，提供我國實施碳稅或碳費的法源依據，但是

迄今政府仍未開始依法推動碳稅或碳費。 

 

伍、預期政策效果 

5.1 電力公司如何決策2 

對於具自然獨佔性質的電業，政府依據發電收益等於發電成本加正常利潤的原則，管制

電價。對電力公司而言，化石能源或再生能源的發電收益都是發電量乘以電價，但是其發電

成本相差甚大。電力公司面對FIT與碳稅兩種經濟工具時，會選擇使用發電成本較低的發電能

源，也就是當式（1）成立時，電力公司會使用再生能源發電： 

 

 

 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FIT ≦化石能源發電成本+碳稅   （1） 

 

反之使用化石能源發電。 

因此，以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與發電量來看，個別採用碳稅或FIT都有促進再生能源發電

的效果，但兩者對於減碳的效果會差異不小。Baumol & Oates（1975，1988）應用經濟理論特

別指出，課徵等值的污染稅與污染減量補貼在短期都能減少污染排放，達到相同的減量效

果，然而，在長期下，由於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補貼之下的總汙染量會較大。由於FIT是

根據發電量之補貼，因此我們在比較碳稅與FIT兩種政策的減碳效果時，需要注意的第一點是

碳稅是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課徵固定單位稅額，提高化石能源的發電成本，FIT則是根據發電

量補貼再生能源，可以降低電力公司的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第二點則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

發電的替代程度問題，如果我們假設再生能源會優先取代排放係數較高的燃煤發電，若完全

 

2 於此，電力公司乃指具有發電、輸配電及售電等業務的完整電力公司，在台灣，即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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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則再生能源發1度電可以減少排放量約0.0008公噸二氧化碳。但是問題是，FIT政策是

否能促使電力公司使用再生能源發電完全取代燃煤發電，或只是使用再生能源增加發電量，

沒有取代燃煤發電，仍繼續排放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物，這需視電價是否因FIT而提高及電力

需求彈性的大小；另一方面，面對碳稅，電力公司要降低碳稅支出，唯一且有效的方式就是

減少化石能源發電（煤、油、LNG），尤其是燃煤發電，因此碳稅可以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並且為了替代減少的燃煤發電，勢必會使用較為乾淨的再生能源進行發電，既使沒有

對再生能源的FIT補貼。 

因此，碳稅或FIT對電價的影響對於節能減碳甚為重要，FIT是根據再生能源發電量之補

貼，E3ME模型中之FIT補貼的效果有二，首先，可以降低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根據（1）式，

電力公司有增加再生能源發電的誘因，其次，FIT會提高電力公司的發電成本與電價，因為對

電力公司而言，FIT是政府規定電力公司必須支付給民間再生能源業者或電力公司本身的再生

能源發電補貼，因此僅改變電力公司的發電結構，並未改變電力公司的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且由於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而提高了電力公司的發電總成本與反應成本的電價。 

 

5.2 電力消費者如何反應 

E3ME模型中， 對電力公司而言，碳稅與FIT的實施都會使得電力公司發電成本增加，電

力公司會反映成本，提高電價，消費者面臨提高的電價，根據其電力需求彈性而減少電力需

求。 

 

陸、研究方法 

6.1  E3ME-FTT 總體經濟計量模型 

E3ME總體經濟計量模型（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global macro-economic model）是

由英國劍橋計量經濟研究中心（Cambridge Econometrics）發展至今屆25年的全球總體計量模

型。英國劍橋計量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於1978年，是為了推廣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ir 

Richard Stone的總體計量模型研究成果而從英國劍橋大學衍生成立的機構，主要研究領域為應

用經濟實證分析，提供決策建議。最初為了歐盟執委會研究架構計畫（ European 

Commission’s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mes）之需而建立一個能源、環境與經濟整合性總體

計量模型，稱為E3MG模型（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model at the global level），E3ME模

型的第一版是在1999年完成，取代先前的E3MG模型，現已廣泛應用於歐盟、英國及世界多

國的各種有關能源、環境與經濟的政策分析。最新的E3ME模型版本涵蓋全球共59個地區的經

濟、能源與環境系統，經濟系統再分成43個產業部門（歐洲國家包含69個產業部門，其他國



 

《綠色經濟電子期刊》(Green Economy)                                      第6卷，第A1-23頁 | 2020 

doi: 10.6858/GE.202007/SP_6.0001  

 

-A-11-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發行 

家則為43個部門），E3ME模型的歷史資料期間從1970年到2014年，能預測到2050年，模型共

有28條隨機方程式且具有高度實證性。 

E3ME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的特點有三：其一為模型涵蓋的國家與產業部門分類詳細，可以

針對不同國家與產業做細緻的分析；其二為其理論架構為總體經濟計量模型

（macroeconometric model），具有高度實證性，可以分析短期與長期的影響而不受可計算一

般均衡（CGE）模型常見的許多假設的限制，在朝長期趨勢發展的同時允許短期與中期的動

態調整過程，例如反彈效果（rebound effects）；其三為可以分析全球經濟、能源系統、汙染

排放之間的交互作用。 

除了總體經濟計量模型部分外，E3ME模型外接技術預測模型（ futur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s，FTT），FTT是利用工程背景資訊，由下而上建構各產業的技術進步動態模

型，預測不同部門的技術變動，最早是 J.-F. Mercure開始發展電力部門的技術預測模型

（Mercure, 2012），現已擴展至其他部門，包括交通、鋼鐵工業、農業、熱力部門等。FTT模

型是以生物學演化理論的掠食者–獵物方程式（Lotka-Volterra equation）為基礎，呈現在生態

系中，掠食者族群與獵物族群之間彼此因為獵食關係，所造成族群消長的現象。FTT模型將

此概念應用於技術預測，假設各種不同技術之間會因其成長率、退役率、投資金額等因素，

造成不同技術在不同年份有消長的情形，以此來預測國家未來的技術發展。FTT模型再將這

些技術預測結果回饋至E3ME模型中的總體經濟計量模型，計算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因此，應

用E3ME模型可以結合工程背景的技術預測與總體經濟，估計具實證性的結果，單獨的經濟計

量模型如CGE模型或其他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無法做到由下而上推估技術創新。 

劍橋計量經濟研究中心應用E3ME總體計量模型評估歐盟環境政策的影響，包含歐盟2030

年環境目標的影響評估（Pollitt et al., 2015）與歐盟應如何達到2020年溫室氣體減量20%的政

策建議分析（Smith et al., 2019）等政策分析研究。亞洲方面，日本與韓國皆有研究團隊應用

E3ME總體計量模型進行政策分析，多數研究成果集合在《Low-carbon, Sustainable Future in 

East Asia: Improving energy systems, taxation and policy cooperation》（Lee, Pollitt & Park, 2015）

與《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n East Asia: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Lee, Pollitt & Fujikawa, 2019）兩本書中。 

我國過去研究環境經濟應用之模型多為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 model），CGE模型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建立，重要假設為完全

的知識（perfect knowledge），且會依據理性做最適選擇，CGE模型也假設在勞動市場是充分

就業，模型結果為長期均衡結果，短期調整到長期的動態調整過程通常不會被考慮。相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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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3ME總體計量模型將有限知識（limited knowledge）納入考慮，因此個體與總體的決策

結果不會是最適選擇，現在的決策會受到過去決策影響。 

我們使用E3ME總體經濟計量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的理由有二：其一是「路徑依賴3」

或稱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意指現在的決策會受過去的決策限制或影響，即使過去的

情況已經與現在不相關，仍然會受到過去的決策影響。E3ME總體經濟計量模型是根據過去的

歷史資料預判未來，較符合現實情況，具有高度實證價值；其二是可以預估潛在的技術進步

所帶動的總合需求面影響，由於CGE模型是根據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低碳技術創新所帶動

的總合需求面的影響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下是短期效果，而模型結果為長期均衡，因此較

難捕捉潛在的技術進步所帶動的總合需求面對經濟的正面效果。E3ME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則是

根據後凱因斯經濟理論，是需求帶動（demand-driven）的模型，在E3ME總體計量模型，實

施深度減碳政策會增加電力部門與技術進步研發的投資，從而帶動國家總體投資的增加與總

合需求的增加，促進經濟成長。 

 

6.2 情境設定 

（1）基準情境 

基準情境（baseline，或稱business as usual，BAU）是假設在政府完全不採取任何新的減

碳政策，在既有的法律和規範的環境下，市場與資源的運作將一如往常，其他外生變數例如

人口變遷等自發形成的情境。在基準情境中，經濟資源照常依據市場法則分配，創新和技術

進步也隨著時間經過持續進行。基準情境的建立是為了設定比較的標準，與實施政策後的政

策模擬情境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政策效果。 

本研究基準情境使用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中推計（2018年-2065

年）》，且2019-2050年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1.10%，假定依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對我國

核一、核二、核三廠停止運轉年限：核一廠2019年停役；核二廠一號機2022年停役，二號機

2023年停役；核三廠一號機2024年停役，二號機2025年停役；2025年以後我國核電廠全數停

役。本研究基準情境已隱含FIT自2009年實施至今對於能源及經濟的影響。有關人口成長、經

濟成長及核電的基準情境假設整理如表2。 

 

 

 

 

3 Douglass Cecil North（1992）使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解釋經濟與機構的轉型，意指過去的決策會影

響現在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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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基準情境假設 

 單位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2040年 2045年 2050年 

人口 萬人 2,359 2,343 2,306 2,246 2,165 2,069 

每五年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 
% 1.28 1.30 1.08 1.01 1.04 0.90 

核電裝置容量 GW 0 

 

 

（2）政策情境 

表3為政策情境表。本研究設計多種碳稅政策情境，碳稅與FIT都採用最大潛在費率，在

碳稅稅額方面，我們參考瑞典稅額，因為瑞典是最早徵收碳稅（1991年）、同時減少具扭曲

性租稅、且為碳稅稅額最高（2018年單位稅額€120/tCO2）的國家，在減碳及經濟發展方面都

有很好的表現。FIT費率則依據E3ME模型基準情境在2020年的發電成本加10%正常利潤設

計。45在稅收循環方式方面，我們設計四種碳稅循環方案，在每年總稅收不增不減之原則下

運用所有碳稅收入，可以避免單純碳稅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負面衝擊。四種碳稅循環方

案包含：（1）調降營業稅率、個人綜合所得稅率、雇主負擔的社會安全捐率；（2）增加社

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3）定額移轉（以每人等額的方式發還全民現金）；（4）定

額移轉與調降營業稅率併行。各政策情境詳細說明如下。 

 

A. 碳稅 

第一年單位稅額是€12/tCO2，每年增加€12/tCO2，第十年達到€120/tCO2，（€120/tCO2

參考瑞典碳稅，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單位稅額），此後也每年增加€12/tCO2，至2050年為

€372/tCO2。以台幣兌歐元匯率35計算。碳稅收入每年逐年增加，2020年至2050年平均每年碳

 

4 這是最大潛在費率，因為E3ME模擬的FIT制度是：（1）首先，電力公司補貼再生能源業者FIT，（2）其次，

再按電價收購再生能源發電量，因此再生能源業者的收入包括FIT和電價，（3）此FIT費率使用於2020-2050

年，沒有如各國FIT逐年調降FIT，而E3ME中之再生能源均化成本是遞減的。 

5 本研究之FIT政策情境與我國制度與現況之差異包括（1）FIT費率乃使用E3ME模型基準情境在2020年的各再

生能源發電成本加10%正常利潤設定，此與我國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類似，但我國電業電價計算合理利潤的

投資報酬率是3％-5％；此外，經濟部使用的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公式中沒有加上合理利潤，其使用的平均

資金成本率分別是5.25％（一般再生能源）及6.05％（離岸風力），（2）E3ME模型之電價反映所有發電成

本，如5.1和5.2所述，包括碳稅與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電價調整受到許多政治因素影響而無

法反映真實的發電成本，以致於節能與減碳效果有限，例如自2009年迄今FIT都沒有反映於電價，碳稅也因為

會提高電價而被束之高閣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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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入約有新台幣一兆元，我國107年賦稅收入為兩兆三千八百六十九億元，2020年至2050年

平均每年碳稅收入約為我國107年賦稅收入總額的50%。每五年碳稅稅收整理如表4。 

 

表3：政策情境表 

政策工具 單位稅額 / 補貼費率 稅收循環方式 

 

碳稅 

（A） 

 

2020年單位稅額NT$420/tCO2 

之後每年增加 NT$420/tCO2 

至2050年為 NT$13,020/ tCO2 

A.0 無，稅收用來減少財政赤字或增加財政盈餘 

減低稅費 A.1 同時降低營業稅率、個人綜所稅

率、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6 

專款專用 A.2 增加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給付 

A.3 定額移轉 

減低稅費與 

專款專用並行 

A.4 降低營業稅率 + 定額移轉 

 

FIT 

（B） 

i、 陸域風力：3.75 元/度 

ii、 離岸風力：5.83 元/度 

iii、 太陽能：3.97 元/度 

 

由電力消費者負擔FIT費用 

 

表4 每五年碳稅收入 

碳稅收入 

單位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億元 1,073 5,230 7,892 10,708 13,729 16,815 19,819 

 

A.0：無稅收循環策略 

碳稅稅收用來減少財政赤字或做為財政盈餘。 

 

A.1：稅收循環策略 1：減低稅費 

由於後期單位稅額較高，因此減低稅費無法單獨降低其中一種稅率，否則無法維持每年

總稅收不變，因此考慮同時降低三種稅的稅率。為維持每年稅收不變，假設稅收有20%用於

減徵營業稅，30%用於減徵個人綜所稅，50%用於減徵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7，我國個人綜

 
6
 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是指雇用員工時，雇主負擔之部分社會保險占薪資的比率，項目包括勞工保險、健康

保險、勞工退休金等。 
7
 在較低的稅額下單獨調降營業稅率對GDP的效果較大，而營業稅率從5%降至1%在此稅額下最多只需20%的

稅收；在較低的稅額下單獨減徵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的效果相較單獨調降個人綜所稅率的對經濟成長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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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稅之所得級距共分為五組，標準化個人綜所稅率分別乘以不同比例則為五組所得級距的個

人綜所稅率。每年稅率營業稅率每年從5%降至1%與4%之間不等，標準化個人綜所稅率從

10%降至6%與9%之間不等，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占薪資比率從17%降至12%與16%之間不

等。 

 

A.2：稅收循環策略 2：專款專用，增加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給付 

為了維持每年總稅收不變，社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占薪資所得的比例每年從20%

增加至22%與32%之間不等。 

 

A.3：稅收循環策略 3：專款專用，定額移轉 

為了維持每年的總稅收不變，每人定額移轉現金第一年額度約為新台幣4,547元，由於碳

稅稅收逐年增加，每人定額移轉現金也逐年增加，2030年約為新台幣34,032元，至2050年為

新台幣99,888元。每五年每人定額移轉金額整理如表5。 

 

表5：每五年每人定額移轉金額 

 單位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每人定額移轉金額 元 4,547 22,262 34,032 47,238 57,413 80,268 99,888 

 

A.4：稅收循環策略 4：減低稅費與專款專用並行，降低營業稅率 + 定額移轉 

為了維持每年的總稅收不變，假設有 20%稅收用於減徵營業稅，80%用於定額移轉，則

營業稅率每年從 5%降至 1%與 4%之間不等，每人定額移轉金額第一年約為新台幣 3,643 元，

2030 年約為新台幣 27,271 元，至 2050 年為新台幣 80,271 元。 

 

表6：碳稅稅收用於減低稅費與專款專用並行的每五年營業稅率與每人定額移轉金額 
 

單位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營業稅率 % 4.59 3.10 2.29 1.84 1.50 1.32 1.25 

每人定額移轉金額 元 3,643 17,841 27,271 37,918 50,370 64,518 80,271 

 

 

得分配較有正面的影響，且稅率較高，因此選擇稅收50%用於減徵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30%用於減徵個

人綜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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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綠電收購（FIT） 

本研究考慮最大潛在費率，以 E3ME 模型基準情境在 2020 年各綠電發電技術的均化發電

成本加上 10%的正常利潤做為該技術壽命內每年的收購費率，由於我國在風力發電與太陽能

發電上有相對較大的技術潛力，因此僅針對陸域風力、離岸風力、太陽能進行綠電收購。費

率如下，陸域風力：3.75 元/度、離岸風力：5.83 元/度、太陽能：3.97 元/度。 

 

柒、實證結果 

7.1 對電力結構的影響 

圖 1 呈現基準情境及碳稅與 FIT 兩種政策情境下之電力結構，由於各種碳稅稅收循環方

案的電力結構相似，故未顯示於圖 1。2018 年的總發電量為 275,578 百萬度，其中，燃煤與燃

氣發電占比分別為 47.62%與 33.54%，核能 10.05%，再生能源 4.59%。在基準情境，2030 年

的燃煤發電占比增加至 65.03%，燃氣 24.78%，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不及 5%。課徵碳稅後，總

發電量大幅下降至 165,963 百萬度，其中再生能源發電約 24,980 百萬度，占比達 15.05%；實

施 FIT 後，電力公司有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發電的誘因，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與發電量也會因

此增加，然而電價上升較少，用電量減少較少，因此 FIT 情境下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遠小於

碳稅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碳稅或 FIT 都會使得再生能源技術的裝置容量增加，其對於均化發電成本的影響乃透過

兩個因素：學習效果和資源限制。以陸域風力與太陽能為例，因累積裝置容量的投資，透過

FTT 模型中的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的參數，使得陸域風力與太陽能的均化發電成本

較基準情境下降，在政策實施後約十年內會下降較多，但之後由於投入資源限制（如土地、

人力、資本等等），致使邊際成本遞增，下降幅度會趨緩。至於離岸風力，政策實施後約五

年內其均化發電成本會小幅度下降，但之後由於資源限制會使得離岸風力的均化發電成本較

基準情境大幅增加，然而相較FIT，碳稅會在實施十年以後，因累積裝置容量的投資，而使得

離岸風力均化成本增加的幅度逐年下降。因此就促進技術進步的效果來看，我們發現碳稅是

更為有效的經濟工具。 

另外，雖然有開始發展「負排碳」技術，例如：碳捕獲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術，但CCS加各種化石能源發電占比最多也僅約 7%。綠電收購與碳稅政策都可以增

加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兩者之間的關鍵差別是：碳稅可以大幅提高電價，進而減少總發電量，

且減少燃煤發電量，使發電結構較為乾淨；而單純的綠電收購電價上升幅度較小，消費者用

電量減少較少。 



 

《綠色經濟電子期刊》(Green Economy)                                      第6卷，第A1-23頁 | 2020 

doi: 10.6858/GE.202007/SP_6.0001  

 

-A-17-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發行 

 

 

 

圖1：綠電收購與碳稅政策下各類能源的發電量占比（2030年） 

 

7.2 減碳效果 

圖 2 呈現各種政策情境下之減碳效果，由於各種碳稅稅收循環方案的減碳效果相似，故

未顯示於圖2。2016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58 MtCO2e，在基準情境2030年為308 MtCO2e，

綠電收購後僅少量減至 297 MtCO2e，若課徵碳稅可減少約一半的排碳量，2030 年為 166 

MtCO2e，若考慮稅收循環，雖由於會促進經濟成長而有抵銷碳稅的減量效果，但最多僅增加

0.16%，抵銷效果甚微。課徵碳稅可以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十年內達到較為嚴格的

IPCC《全球升溫 1.5°C 報告》的減碳目標，但若要達到長期的減碳目標，依照目前的減碳技

術展望，並且保持經濟成長的前提下，台灣很難在三十年之內完全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全

用零排碳能源。需要更成熟的負排碳技術，例如「碳補捉與碳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和「生物能源暨碳補捉與碳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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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S）以及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協助。 

 

 

 

圖2：綠電收購與碳稅情境下的燃料燃燒碳排放量 

 

7.3 總體經濟效果 

圖 3 呈現各種政策情境之 GDP 相較於基準情境 GDP 的增減百分比。由圖 3 可知，課徵

碳稅若稅收歸入國庫而不做其他用途，對總體經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各種稅收循環方案可

以顯著抵銷碳稅對總體經濟的衝擊，而把各年的GDP相對於基準情境提升 2.0%以上，其中，

「同時降低營業稅率、個人綜所稅率以及雇主負擔之社會安全捐」的稅收循環方案甚至可以

提升 GDP 水準最高至 4.14%；稅收用於「增加社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與稅收用於

「定額移轉」兩種方案對 GDP 的影響差異很小，圖形中兩線幾乎重疊；稅收用於「降低營業

稅率與定額移轉」在長期而言的總體經濟效果較好；FIT 對 GDP 有負面但不大的影響。 

 

7.4 所得重分配效果 

圖 4 顯示各種稅收循環方案的所得重分配效果。若碳稅收入歸入國庫而不做其他用途，

每一所得組的可支配所得都降低相似幅度，各種稅收循環方案可以抵銷碳稅對可支配所得的

負面衝擊，其中，「增加社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以及「定額移轉」對所得分配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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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改善傾向，尤其「定額移轉」對所得分配程度的改善程度較大，也就是較低所得組的提高

幅度較大。總體而言，「降低營業稅率與定額移轉」的稅收循環策略，較能平衡碳稅的總體

經濟衝擊並改善所得分配，既增加可支配所得幅度較多，也有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 

 

 

圖3：各種政策情境之總體經濟效果 

 

捌、深度減碳政策建議 

我們應用 E3ME 總體經濟計量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結果發現：（1）碳稅的節能與減

碳效果較 FIT 大很多，以 2030 年為例，相較基準情境，實施碳稅的總發電量減少約 31%，

FIT 僅減少約 1.6%；碳稅的減碳幅度約 46%，FIT 則僅減碳 3.6%；（2）碳稅與 FIT 都可增加

再生能源發電量，然而在 FIT 情境的再生能源占比少於碳稅情境的占比，分別為 15%與 7%；

（3）FIT 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有小幅度但負面的影響；而碳稅若搭配各種稅收循環策略可

以在僅微小損及減碳成效下同時避免經濟衝擊，顯著抵銷單純碳稅對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

負面衝擊，甚至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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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稅收循環方案的所得重分配效果 

 

根據政策模擬分析結果，我們提出深度減碳政策建議如下： 

 

(1). 訂定深度減碳的目標 

台灣應當配合 IPCC《全球升溫 1.5°C 報告》所提議的全球排碳目標，來設定未來三

十年間台灣各年的目標排碳量。 

(2). 能源稅或碳稅是深度減碳的必要工具 

使用 FIT 制度收購綠電是各國通行的減碳政策，FIT 雖可促進再生能源技術的實現，

卻沒有替代燃煤發電的效果，因此減碳的幅度小。相較之下，課徵碳稅可以大幅提

高電價，直接促使消費者節能，減少電力消費量，且促使發電業者減少燃煤發電量，

達到減碳效果。因此，若要達到深度減碳的目標，課徵適當額度的碳稅是必要的。 

(3). 能源稅或碳稅必須搭配適當的稅收循環方案，不但抵銷碳稅本身對總體經濟或所得

分配所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且提高經濟成長率與可支配所得，並改善所得分配，

可提高公眾接受度與政策穩定性。課徵碳稅但減低其他稅費作法可抵銷碳稅對總體

經濟的負面衝擊，且提高經濟成長率與可支配所得，並改善所得分配；定額移轉方

案和「增加社會安全給付與社會福利給付」等配套方案都能改善所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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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降低營業稅率與定額移轉」的稅收循環策略，較能平衡碳稅的總體經濟衝

擊並改善所得分配，既增加可支配所得幅度較多，也有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是較值得採行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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